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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伍靖雯）去年6月
中旬，全国首例o2o环境卫生治理项
目——“小环境”在天元区上线。记
者昨日获悉，“小环境”微信公众号即
将完成升级，预计本月内，消防、环
保、安监、城管等方面民生投诉求助，
都可通过这一平台快速完成。

“小环境”程序开发相关负责人
介绍，“小环境”正在改版升级，与消
防、环保、安监和城管等多个部门对
接，除了推介消防、环保、安监等部门
单位最新政策和法律法规，还开辟了
投诉求助受理通道，市民遇到市政消
防设施损坏、油烟污染、环境卫生等
问题，都可在该平台举报，工作人员
将及时把问题移交给职能部门处理。

不仅如此，为呼应“厕所革命”，
这一平台还将建立天元区的“公厕地
图”，并提供市民点评功能。目前，新
改版的“小环境”正在进行内测，预计
本月可正式上线服务。

最美湖南
你说了算

为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2018
年5月至2019年6月，“爱上湖南”最
美摄影图片征集评比活动启动，网友
可在自然风光之美、历史文化之美、
民俗民风之美、特色创新之美、发展
成就之美等 5 类图片中选择喜欢的
照片进行投票，每次投票不超过 20
张图片。

2019年7月，组委会将发布评选
结果，颁发荣誉证书。同时，抽取幸
运网民并予以奖励，邀请 20 位网友
参加结果发布会。

投 票 网 址 ：http://as.hunan.gov.
cn/

（“文化株洲”供稿）

本报讯（记者 陈驰）根据2018年市政府领导接
听市长热线工作安排，2018年6月5日（星期二）上午
10:00-11：00，由副市长杨胜跃接听市长热线。欢迎
广大市民、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届时拨打“12345”市
长热线（五县市居民请拨打“22712345”），向杨胜跃
同志反映对我市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记者从市长热线办了解到，杨胜跃同志主要负

责我市教育、文化、卫生和人口计生、新闻宣传、出
版、广播电影电视、体育、民族宗教、档案、市志、炎帝
陵基金方面工作，并分管市教育局、市文体广新局
（市版权局）、市卫生计生委、市档案局、市志办、市职
教园管理办公室、炎帝陵基金会办公室、市教投集
团，负责联系市工商联、市文联、市社科联、市红十字
会、市计生协会等。

明天上午10点，副市长杨胜跃接听市长热线
教育、卫计等问题都可以问

天元区“小环境”微信平台升级
可受理环保、城管等多类投诉

云龙示范区：
安置小区也要跟上文明脚步

尽管株洲上 个 周 末 阴 雨 相
间，但在云龙示范区各个景点，来
自各地的游客却不少。凭借长株
潭城市群的区位优势、富有特色
的休闲旅游开发，旅游已成为云
龙示范区的一张招牌。客人多
了，怎样展示出株洲的文明窗口
形象就更为重要。

塑造更好的
文明景区形象

提起云龙示范区，很多人想到
的第一个关键词可能就是“玩”。云
龙示范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我
市发展旅游产业的重要战场，将积
极开展文明旅游三年行动，打造文
明景区，助力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如抓好方特华强、云龙水上乐
园、奥悦冰雪世界、假日欢乐广场
等文明景区创建。在景区增设文
明旅游温馨提示牌，设置文明引导
员，引导游客文明、有序参观，并提
供相关旅游咨询服务，为游客带来
优质的服务。同时，建立完善公共
场所文明行为规范，对游客不文明
行为，实行登记和曝光制度，建设
文明有序景区。

另外着力将云龙示范区旅游
行业塑造成文明的窗口。重点整
顿打击景区周边机动车乱停乱放、

“黑车运营”、小摊小贩占道经营等
乱象，营造良好的旅游环境。加强
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标识
标牌、环卫、安全管理等配套设施
建设，全面提升旅游服务水平。

对此，云龙示范区相关负责
人表示，将通过打造一条龙母河
文明示范带（职教城段）、两大文
明景区和一批省以上文明校园，
文明村镇、文明单位，以点带面掀
起文明创建热潮，争取三年内实
现区级以上文明社区占总数的
60%、文明校园占总数的 60%、文
明景区达到100%。发挥乡村“一
约四会”作用，推进农村移风易

俗，加快美丽乡村建设，重点打造
蛟龙、鸡嘴山、云田、柏岭等 4 个
一流示范点。

同时，促进商业广告更有文
明内涵，利用报纸、网站、微信、播
报等宣传模式，促使文明创建宣
传人人覆盖、不留盲区。开展“大
爱云龙”、“大美云龙”系列主题活
动，激发群众参与文明城市建设
热情。 （记者 戴凛）

▲打牛塘安置小区一处单元门的屋檐上已成为垃圾堆 记者 戴凛 摄

安置小区环境卫生还须加快整治

在快速发展的云龙示范区
内，一批靓丽的安置小区也拔地
而起，不少农民住进了新楼房。
不过记者近期走访发现，与光鲜
的外形相比，安置小区内环境卫
生普遍较差，乱堆乱放、乱搭乱建
现象比较突出。

如打牛塘小区内有成堆建筑
垃圾，很多楼道灯开关破损、单元
门顶上堆有陈年的生活垃圾，11
栋边还有乱搭乱建现象。

甘子塘小区情况类似，小区

门口有乱搭乱建现象，小区绿化
带内有较多白色垃圾，还有种菜
现象。

聚龙生态小区内道路宽敞、绿
化优美，但小区内几乎所有的消防
栓内都找不到水枪水带，乱堆建筑
垃圾，私搭棚子现象也有多处。

采访中，一些年轻的居民表
示，可能很多人原来的生活习惯
还没有改变，所以社区居委会还
要加强文明宣传，让更多人形成
文明习惯。

加强宣传让群众共同参与

看新闻学法律

律师：道路管理方、隔离带
设置者都有责任

据了解，彭先生的车子爆胎，
修车花了500多元钱，而那辆奥迪
车去 4S 店换轮胎和钢圈，花了
5000 元钱。这些损失是否可以索
赔？

湖南天桥律师事务所律师邱
凌云说，根据规定，受损车主可以
要求道路管理方和隔离带设置方
进行赔偿。如果隔离带是由第三
方撞倒，导致其他人财产受到损
害，损害隔离带的司机需承担后续
赔偿责任。

不过，对于隔离带受损原因，
应由道路管理方和隔离带设置方
寻找和举证。

昨天上午，市民彭先生拨打了本报电话28829110：我前几天在环线上遇到一件“恐
怖”事情，因为隔离带倒在路上，途经此地的多台车辆爆了胎。幸好，没有发生人员伤亡。

▲5月31日晚上，环线外国语荷塘学校路段隔离带倒在路上，导致多台车辆受损 受访者 供图

彭先生讲述的地方位于外国语荷塘学校至三三一出
口路段。路中间设置了隔离带，隔离带是由水泥石墩和钢
管组成。

彭先生说，5月31日晚上8点多，他开车途经此地，突然
发现路中间有一个石墩障碍物。有着多年驾龄的他，没有选
择猛打方向盘，试图避开石墩，但没有想到的是，石墩避开
了，却被石墩上伸出去的钢管撞到了轮胎，直接爆胎了。

几分钟后，一辆奥迪车行驶该路段时，同样与石墩以
及钢管发生碰撞，轮胎爆掉了，钢圈也毁坏了。

彭先生说，事发后，他先后拨打交警、路政电话，在现场
等了一个多小时，一直没有看到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到场。

就在他打电话的同时，又有一辆大货车和一辆轿车遭
殃，大货车直接爆胎，小车是被石墩刮了底盘。

为了避免后来的车受到伤害，彭先生在附近设立警示
标志，还将一些石墩移到路边，然后更换轮胎离开了现场。

彭先生用手机拍摄了现场视频和图片，并和一些“中
招”的车主互留电话号码。

记者昨天得知，因为事发已经有几天，现场的安全隐
患已经消除。隔离带倒在路上的原因暂不清楚。

记者 何春林 核实

本报讯（记者 陈驰）一个人走在路边，突然
“消失”了？前两天，宋先生拨打市长热线反映，
荷塘区革命村 4 栋附近人行道上的井盖松动，
导致他摔进井里腿部受伤。他希望相关部门能
赶快处理，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宋先生说，5月15日他踩上这块井盖时，不
料井盖竟然翻边，导致他直接掉了进去，腿部受
伤。井盖松动的地方，没有任何警示标志。

荷塘区 430 社区居委会主任文亚博表示，
他们和宋家桥街道办工作人员去现场核实了，
井盖松动，确实存在安全隐患。井盖上有“市政
下水”的字样。

但是，对于井盖安全隐患的处理，他们无从
着手，只好移交给市政部门。

不过，市政维护管理处工作人员表示，该区
域的窨井并没有向市政部门移交，他们也无权
处理。

半个月过去了，此事一直没有得到处理。
为了消除安全隐患，解决问题，市长热线办

召集市政维护管理处、荷塘区政府等多个部门
开展现场督办。

随后，市政维护管理处工作人员在现场设置
锥筒，提醒市民注意安全。荷塘区城建局工作人
员朱明强表示，他们将尽快设置围挡，开始施工。

井盖“吞”人，为何半个月没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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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带倒地无人扶正
夜里多辆车中招爆胎

昨日，记者来到株洲市山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山河景园管理处，工作人员表示，业主的车位与房子
一样，不管使用与否，都享受了物业公司的水电、保
洁等服务，应该缴纳车位管理费。如果前期业主正
常缴纳管理费，还可以将车位正常出租给别的业主，
实际上还有一份收益。

按照《湖南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房
屋交付期限届满之日的次月及以后的物业服务费，
由业主承担。但车位管理费从何时开始收起，并无
明确规定。

经过协商，物业公司答应当天给贺先生录入车
牌，车位管理费从今年6月1日算起。昨日，贺先生
已缴纳今年6月1日至明年6月1日共480元的车位
管理费。

4年未入住
车位也要交管理费？

昨日，市民贺先生拨打本报新闻热线28829110
反映：我4年前在天元区山河景园买了房子，最近去装
修，已经一次性交了过去4年的物业费，但物业公司以
我没交车位管理费为由，不录入我车牌信息，导致自家
车位无法使用。车位未使用，也要缴纳管理费吗？

记者 成姣兰 核实

昨日上午，贺先生开车来到山河景园小区，想去
自己的车位停车，却发现自己车位被别人霸占。贺
先生说，这样的情况已经遇到几次了，因为没入住小
区，车位闲置着，所以并不在意。

记者看到，贺先生的车位是在小区地面上，上面
带一个公共的顶棚。

当天，他在物业公司办理装修手续，准备装修房
子，同时要求物业人员将自家车牌录入系统，以便正
常使用车位，但遭到物业公司拒绝。

“他们说必须交齐过去4年每月40元的车位管
理费，才准录入车牌。”贺先生说，车辆信息没录入，
他的车辆进入小区就必须按照物业公司规定的停车
收费标准收费，即1小时免费，12小时内5元，24小
时内10元。

“我买了车位每次停车还被收费，觉得很冤。”贺
先生说，既然未使用车位，物业公司就不应该收取车
位管理费，今后正式使用后，他愿意交。

他还说，他的车位闲置了4年，车位一直是物业
公司在管理，期间的停车收费，也是物业公司在收，
利用他的闲置车位所取得的收益，物业公司是不是
要归还给他呢？

业主喊“冤”
“我买了车位，停车还要收费”

物业回应

已录入车牌
车位管理费从今年6月1日算起


